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科研副产品（物）管理，规范处置行为和

收入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

善中央财政科研课题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

5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

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科研副产品（物）范围 

第二条 科研副产品（物）是指科研活动过程中利用科研经费

在校内外基地从事研究性试验、示范推广等活动所产生的具有经

济价值的有形产品。 

第三条 科研副产品（物）类型主要包括动植物品种改良、栽

培、养殖实验、新品种培育和新技术试验示范等过程中所产生的

剩余产品；加工技术研究性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加工品；农机试制

研究过程中制作的机械装备样品；以及研究性活动所产出的保健

品、疫苗、农药、化肥、图书、软件、音像制品等。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科研副产品（物）管理实行科研课题与课题产出副产

品（物）连续负责制。 



第五条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并指导学校所属学院（部）、课题组加强科研副产品（物）管理。

相关职能部门管理职责如下：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负责建立健全科研副产品（物）实物登

记制度，对相关课题科研副产品（物）的登记及处置进行监督

检查；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课题组所在学院（部）上缴的科研副

产品（物）处置收入的管理和核算。 

第六条 学院（部）负责督促本学院（部）相关研究课题组和

科研人员及时收获、保藏科研副产品（物），审核科研副产品（物）

处置价格、方式，并按规定予以公示接受监督；检查科研副产品

（物）库存台账、出入库单据；统一收取处置收入并上缴财务与

资产管理部。 

第七条 科研课题组及课题负责人是科研副产品（物）管理的

直接责任人，负责及时收获、加工、处置科研副产品（物）；调研

科研副产品（物）出售价格，提出科研副产品（物）处置方案，

报学院审批；按规定真实填写并完整保存科研副产品（物）库存

台账、出入库单据及销售台账等资料；向学院（部）上缴科研副

产品（物）处置收入经费；接受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科研副产品（物）登记与处置 

第八条 科研课题负责人应根据学校制定的科研副产品（物）

实物登记制度，如实设置并填写科研副产品（物）库存台账、出



入库单、销售台账，反映科研副产品（物）产生、出入库、处置

情况。 

第九条 对于单位价值较低且较易腐坏的科研副产品（物），

可不设置库存台账，但应做好处置记录。 

第十条 科研课题负责人应完整保存库存台账、出入库单据及

销售台账，并将其作为学院（部）内部管理及接受检查和监督的

依据。 

第十一条 科研副产品（物）处置形式包括出售、抵扣、报损、

销毁等，应遵循公开、及时、



准，并报科发院审批，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置。 

  

第五章  科研副产品（物）收支管理 

第十五条 科研副产品（物）是利用科研经费从事科研活动产

生的，处置收入应及时、足额缴入学校财务，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 

第十六条 科研课题组不得私分科研副产品（物）、坐支或隐

匿收入、设立“小金库”。 

第十七条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副产品

（物）处置表》、产生及出入库单、销售收入合同等相关材料及时

进行账务处理。 

第十八条 科研副产品（物）产生地离学校距离较远的，可由

学院就近指派专人担任核算员岗位，明确岗位职责，负责收款和

缴款工作。 

第十九条 科研副产品（物）处置收入的 15%由课题负责人所

在学院（部）统筹用于处置科研副产品（物）的监督和管理，85%

由课题负责人用于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直接费用支出，经费使用

管理参照《华中农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学院（部）要切实加强科研副产品（物）的内部控

制，规范业务流程。及时掌握本单位科研副产品（物）的种类、

规模以及收支情况，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自查。 



第二十一条 科研副产品（物）处置收入未及时、足额上缴财

务与资产管理部或私自设立“小金库”的，依法追究课题责任人、

学院（部）分管责任人等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学校相关部门对各单位科研副产品（物）管理情

况进行抽查和专项检查，对发现有违反本办法的情况，将追究其

直接责任人及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科学技术发展研究

院和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解释。《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副产品（物）

管理办法（试行）》（校发 2016〔242〕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四条 在本办法实施过程中，与国家修订或新出台的相

关政策相悖的，以国家修订或新出台的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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